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免予行政
强制事项清单》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各州、市市场监管局，省局各处室，省纤检局：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行行政执法包容审慎监管的意见》（云政办发〔2022〕51 号）及《云南省司法厅关于规范编制行政执法包容审慎监管“减免责清单”的通知》要求，省市场监管局制定了《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并经省市场监管局2022年第11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执行。
《清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为3年。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12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强制事项
	设定法律依据
	适用情形
	免予强制法律依据

	1
	无照经营的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
第十一条第二款 对涉嫌从事无照经营的场所，可以予以查封；对涉嫌用于无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材料、产品（商品）等物品，可以予以查封、扣押。
	1.情节显著轻微（包括但不限于：已停止违法行为或正在办理登记且符合登记条件的）；
2.没有明显社会危害；
但经营活动涉及许可事项且未取得许可的不能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2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未依照规定提交年度报告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第二、三项　登记机关对代表机构涉嫌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查处，可以依法行使下列职权：（二）查阅、复制、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有关的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资料；（三）查封、扣押专门用于从事违法行为的工具、设备、原材料、产品（商品）等财物。
	1.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
2.主动改正或者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3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未显著标明“广告”字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履行广告监督管理职责，可以行使下列职权：（五）查封、扣押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品、经营工具、设备等财物。
	1.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
2.主动改正或者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不良社会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4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未按规定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或者未按规定配备、培训、考核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条第四、五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主动改正或者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不良社会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5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未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条第四、五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6
	食品生产经营者安排未取得健康证明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条第四、五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主动改正或者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不良社会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7
	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要求销售食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条第四、五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主动改正或者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不良社会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8
	食品生产经营者未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条第四、五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主动改正或者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不良社会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9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未按规定对生产的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检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条第四、五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该产品经检验合格，主动改正或者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10
	食用农产品销售者未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未按规定如实记录并保存相关凭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条第四、五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主动改正或者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不良社会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11
	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条第四、五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主动改正或者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不良社会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12
	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名称、住所或者生产地址名称发生变化，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　县级以上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查处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三）对有证据表明属于违反本条例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列入目录产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许可证在有效期内，且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未发生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13
	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未依照规定在产品、包装或说明书上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　县级以上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查处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三）对有证据表明属于违反本条例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列入目录产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已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动改正或者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不良社会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14
	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未依照规定定期提交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　县级以上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查处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三）对有证据表明属于违反本条例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列入目录产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已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动改正或者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不良社会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15
	获证产品及其销售包装上标注的认证证书所含内容与认证证书内容不一致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督检查时，可以依法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帐薄以及其他资料，查封、扣押未经认证的产品或者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
	已取得认证证书，主动改正或者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不良社会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16
	未按照规定使用认证标志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督检查时，可以依法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帐薄以及其他资料，查封、扣押未经认证的产品或者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
	已取得认证证书，主动改正或者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不良社会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注意事项：
1.判定违法行为是否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应根据不同业务领域特点，结合当事人是否初次违法、是否具有主观过错、违法行为持续时间、涉案财物或违法所得金额、违法手段、社会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判定。
2.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适用《清单》：
（1）当事人未及时采取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的补救措施的；
（2）当事人未主动改正违法行为，或者责令改正期限届满后仍未改正违法行为的。
3.《清单》未列明的违法行为，符合法定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条件的，不得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4.对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原则上可以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5.当事人有《清单》所列违法行为，同时又存在其他违法情形的，应当结合各种情形综合判断。不符合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条件的，应当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6.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由省市场监管局进行解释。

